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3〕301号

杜某某：

你因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冲口街道办事处（以下

简称“被申请人”）作出的荔冲访函〔2023〕31 号《告知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31 号《告知书》”），要求纠正入学申请条件

并确认 31 号《告知书》违法，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。

经审查：

2023 年 6 月 1 日，你通过信访途径反映称：要求有关部

门解决孙子上小学问题，对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小孩要进行租

赁备案不理解的事项。

2023 年 6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 31 号《告知书》，主

要告知如下：1.根据《广州市荔湾区来穗人员随迁子女积分

制入学实施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四条、第五条，来穗人

员为随迁子女申请积分入学时需持有效期内《广东省居住

证》连续满 1 年，在广州市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，且符合在荔

湾区内有合法稳定住所或有合法稳定职业。合法稳定住所包



括自有住房、租赁住房以及广州市服务单位提供的住所；2.

亲友房、借住房不属于合法稳定住所，不可作为积分入学申

请的合法稳定住所。

申请人不服上述 31 号《告知书》，认为将“房屋租赁

备案”及“合法稳定住所”作为入学条件不合理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请求纠正入学申请条件，确认 31 号《告知书》

违法。

另查，广州市荔湾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于

2023 年 7 月 27 日向申请人发出荔信复〔2023〕82 号《信访

复查告知书》，主要告知：房屋租赁备案是属于行政机关作出

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属于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（四）

项的范围，建议另循其他法定途径反映诉求。

本府认为：信访制度是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相互

独立、相互分离的权利救济制度。行政机关对信访人信访事

项的信访答复，对信访人权利义务不产生不利影响的，不属

于行政复议处理范围。被申请人作出的 31 号《告知书》未

增加或减少你的实体权利义务。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实施条例》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

关于你反映的孙子入学问题或租赁备案问题，建议先向

相关业务部门，如教育部门或房屋租赁备案部门反映诉求。

本府决定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

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本政府决定：对你提出的行政复议

申请不予受理。

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不予受理行政复

议申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

诉。

二〇二三年八月七日


